

          


                           合同编号：
                           合同签订地点：

乐东黎族自治县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房屋租赁合同

    出租方(以下简称甲方): 海南乐东思源实验高级中学318m2校园超市出租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行政单位及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法定代表人姓名:     邢振孔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12468843051078350Q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承租方(以下简称乙方):                               
    个人或单位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或护照号或营业执照号码：                     
    地址：                                              
    邮政编码: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或护照号:                         
    委托代理人地址:                                     
    委托代理人邮政编码:                                 
甲、乙双方就下列房屋租赁达成如下协议:
第1条   房屋基本情况
    甲方拟出租房屋坐落于                             ；
位于      层，共       套(间)，房屋编号:             ，房屋结构为          ，建筑面积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           ，该房屋所占土地使用权以    划拨       (出让或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号为              。
    第二条  房屋用途
    乙方向甲方承诺，租赁该房屋仅作为     仅限校园师生超市经营  使用。
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乙方不得任意改变房屋用途。
第三条  租赁期限
[bookmark: _GoBack]租赁期限3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出借事项，由主管部门征求县财政局意见后，报县政府审批。
第四条  押金
    为保证合同的履行，乙方在订立合同的同时给甲方支付押金计人民币：       （大写：    万    千   百    拾  元整）。本合同终止后，经甲方查实乙方无相关欠缴费用或其他未履行事项后，押金退还乙方。
    第五条  租金
    该出租房屋租金按              (月、季或年)缴纳。
每      (月、季或年)租金共计:
人民币        (大写：   万   千  百   拾    元整)。
或者是:                                              。
租赁期间，如遇到国家有关政策调整，则按新政策规定调整租金标准;除此之外，须经双方协商同意，否则，出租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调整租金。
第6条  租金支付时间
    租金按         (月、季或年)预付。乙方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10日内、乙方使用房屋前，向甲方预付下      (月、季或年)租金。以后，乙方于毎      (月、季或年)结東前10日内预缴下      (月、季或年)的租金。
    第七条   交付房屋期限
    甲方应于本合同约定的租赁期开始之日起，将房屋交付给乙方。
    第八条   甲方对房屋产权的承诺
甲方保证该房屋交付后不得因产权纠纷而影响乙方正常使用房屋;除另有约定外，有关按揭、抵押债务或欠付税金、租金、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等事项，甲方应该在交付房屋前办妥或向乙方披露。房屋交付后如因上述情況而影响乙方使用房屋，乙方可以终止合同，并由甲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九条  维修养护责任
    租赁期间，甲方对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每       (季或年)检
査一次，需修缮的，应进行修缮。检查、修缮时，甲方应提前告知乙方，乙方应积极协助，不得阻挠。
    1.因乙方经营操作、管理不当造成房屋墙体、地面、门窗、货架、收银系统、制冷、监控、防盗设备损坏，全部维修、更换费用由乙方承担；
2.乙方新增、加装设备、装修改造全部由乙方出资；合同到期后，乙方增设装修、新增设备、不可移动设施无偿归甲方所有，乙方禁止拆卸、破坏墙体、地面、建筑结构；
3.乙方全面承担经营期间消防安全、食品安全、门前三包、校内综合治理、安保值守责任，落实夜间值班制度，甲方拥有日常巡查、监督、处罚权；
4.乙方须定期自行充换灭火器材，不得遮挡消防通道，店内玻璃内侧固定悬挂安全锤，保持消防设施完好有效。
5.租赁期间，关于防火安全、门前三包、综合治理及安全保卫等工作，乙方应当执行当地有关部门的规定并承担全部责任，甲方有监督检查的权利。
第十条  关于房屋装修和改变房屋结构的约定
该房仅可做简易店内装饰，严禁改动任何建筑主体结构；地面统一使用防滑瓷砖、墙面白色乳胶漆、门头喷绘布，店内全部使用节能灯；
任何涉及墙体、管线、承重结构改动、大型装修施工，必须提前提交书面方案取得甲方盖章同意，所有费用乙方自行承担；未经许可擅自改造，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恢复原状，并追究损失赔偿；
第11条 乙方装修房屋不得改变房屋内部结构、不得损坏房屋设施，如需改变房屋的内部结构和设置或装修对房屋结构有影响的设施，需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和设施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恢复原状，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第12条  关于房屋租赁期间的有关费用
    租赁期间，以下费用，除另有约定外，全部由乙方支付，并由乙方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如因乙方欠缴或逾期付款导致甲方承担责任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缴。
1. 租赁房屋发生的水电费、燃气费、物业管理费、收视费、
互联网费等;
2.其他与房屋使用相关的税金或费用。
第十三条  租赁期满
租赁期满后，本合同即终止，届时乙方须将房屋退还甲方，乙方进行的装修及投资建设的不可移动资产均无偿归甲方所有。
第十四条 超市经营硬性管理条款
1.营业时间管控（严格执行）
超市仅允许在学生非上课时段营业，标准时段：早 7:20—8:20、中午 11:20—12:50、下午 17:50—19:00、晚间 21:20—22:20； 学校调整作息时间，乙方同步调整营业时间，教学时段严禁开门经营，不得干扰教学秩序。
2.商品经营范围与禁售清单
（1）允许售卖品类
瓶装饮用水、面包、牛奶、乳制品、合规饮料、学生考试文具、女性生活用品、床上用品、卫生纸等符合中小学校园食品标准商品；新增商品需书面上报甲方，校方研讨通过后方可上架。
（2）永久禁售品类
管制刀具、美工刀、剪刀等攻击性器具；高糖高盐高油食品；香烟、酒类、槟榔；国家明令禁止在校内销售的全部商品。
3.商品陈列标准
所有商品正面朝外，价签统一置于商品左下方；中层商品直立摆放，下层商品后靠；商品顶端距货架顶部预留一掌宽度；横摆商品顶部与层板间距≤层板 1/3，内层商品与背板间距≤货架宽度 1/3；
（1）分层陈列：上段轻小型高毛利商品、中段中高档差异化商品、下段大件重货低价快消品；
（2）同类商品竖式陈列，功能关联商品组合陈列（鞋油 + 鞋刷、咖啡 + 方糖等）；
（3）主通道宽度≥2 米，副通道≥1.2 米，最小通行通道不低于 0.9 米；店内通道保持畅通，不得堆放展台、广告牌堵塞人流。
4.标准化管理制度强制落地
乙方签订合同后 15 日内，建立完整管理制度并提交甲方备案，包含：部门职能架构、分时段岗位工作流程、统一服务礼仪标准、全维度安全应急预案（食品安全、现金防盗、设备故障、突发事件处置）。
5.岗位职责与人员管理
乙方必须设置完整岗位并落实岗位职责：超市负责人、人事财务、采购仓储、销售导购、收银、夜间值班岗，全部岗位职责上墙公示：
（1）超市负责人：统筹经营、对接校方、管控财务、制定年度经营与安全方案；
（2）人事财务部：人员招聘调配、月度工资发放、每日销售台账、月度财务报表定期报送甲方；
（3）采购保管部：市场价格调研、商品采购入库、库存盘点、系统录入；每周提交校外商超价格市调报告；
（4）销售主管：周业绩复盘、过期商品每日排查、月度员工考核、定期大盘点、月度经营总结；
（5）导购员：仪容规范、查验保质期、及时补货、维护商品陈列；
（6）收银员：班前对账、唱收唱付、在岗不离岗、严禁私拿货款，短款自行补齐；
（7）夜间值班人员（男性为主）：每日闭店后两次安全巡查、清洁值班室；值班期间严禁吸烟、饮酒、留宿外人、开门睡觉，突发险情第一时间联系学校保卫处及公安。
6 .员工奖惩制度（实施方案第十四条，纳入合同约束）
（1）奖励条款
员工履职优秀、堪为楷模，超市内部通报表扬；
提出优化管理方案落地增效、险情处置挽回重大损失、举报偷盗损毁行为，经甲方核实，给予一次性现金奖励。
（2）违纪处罚标准
①轻度违规（迟到、不佩戴工牌、串岗闲聊、卫生脏乱、浪费水电、上班打瞌睡、服务态度恶劣等）：首次口头警告、二次书面警告扣 20 元、三次直接辞退；
②中度违规（拒不服从调度、私接危险电器、旷工、值班留宿外人、上班打牌下棋等）：每次记过扣 20 元，半年记过 3 次 / 一年记过 6 次予以辞退；
③严重违纪（盗窃、损毁财物损失 1000 元以上、泄露经营商业秘密、店内打架斗殴）：立即辞退，员工及乙方共同赔偿全部损失，情节严重移交司法机关；
④员工违规造成学校、超市经济损失，乙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因乙方责任终止合同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单方终止合同并收回房屋，因此给乙方带来的损失，甲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给甲方带来的损失，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立即收回场地，押金不予退还，乙方还需赔偿甲方全部经济损失。
    1.擅自将承租的房屋转租、转让、转借或调换使用的；
2.擅自拆改承租房屋结构或改变超市经营用途;
3.拖欠应付租金时问超过3个月的;
4.利用承租房屋进行违法活动的;
5.久付相关费用给甲方带来不利的；
6.销售违禁商品、违规食品，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食物中毒；
7.经营期内出现重大违法经营记录、被市场监管部门立案查处；
8.商品价格高于校外商超、私自调价拒不整改；
9.员工多次违规、超市管理混乱，经甲方书面整改通知拒不落实；
10.利用场地从事赌博、斗殴、售卖管制器具、烟酒槟榔等违法违规经营活动；
11.拒不配合甲方、市场监管、教育主管部门日常检查；
12.半年内员工累计记过 3 次、一年内累计记过 6 次，管理整改无效；员工盗窃、损毁超市财物单次损失 1000 元以上。
第十六条  提前终止合同
租赁期间，除出现本合同相关条款规定的情形外，任何一方提出终止合同，需提前2个月书面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后签订终止合同书，在终止合同签订前，本合同仍有效。
如因国家建设、单位扩改建及不可抗力等因素，甲方必须提前终止合同时，应在合理的期限内书面通知乙方，并给予乙方必要的搬迁时间，乙方的经济损失甲方不予赔偿。
第十七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必须按约定将租赁房屋交付乙方使用，逾期交房的，乙方不支付逾期交房期间的租金，租金自甲方实际交房之日起据实计算。
(二)乙方必须按约定时间交付租金，逾期交租的，每逾期1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逾期租金的0.5％的违约金。
(三)甲乙双方违反本合同的其他条款，按条款中的约定执行。条款中未约定的，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贵任，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以及由此造成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
第十八条  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该房屋毁损和造成损失的，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第十九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约定，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内容与本合同不ー致的，以本合同为准。本合同和补充协议中未规定的事项、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
第二十条  本合同空格部分填写的文字或复印的文字经双方确认后与印刷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一条  乙方为境外组织或个人的，本合同应经该房屋所在地公证机关公证。
第二十二条  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甲、乙双方同意由海南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二十三条  特别约定
行政类、事业类单位、社会团体(不含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单位)出租房屋，房屋账面原值在100万元以下的国有资产使用事项 ，由主管部门审批后报县财政局备案；房屋账面原值在100万元以上的国有资产使用事项，由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县财政局审批。根据以上审批权限，须有主管部门或乐东黎族自治县财政局同意房屋出租的批复文件。如无上述批复文件，造成本合同无效或未生效，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批文须作为本合同附件，该附件为本合同不可缺少部分。
    第二十四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且所涉及的房屋出租事项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后生效。  
第ニ十五条  登记备案的约定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甲方应持本合同及有关证明文件1份送乐东县财政局登记备案。
第ニ十六条  本合同一式6份，甲、乙双方各执3份，均具有同等效力。

合同附件:1.相关部门同意房屋出租的批复文件
         2.乙方营业执照或身价证复印件
         3.共他有关材料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甲方代理人(签章)：            乙方代理人(签章)：
甲方法定代表人(签章）：        乙方法定代表人(签章)：

               二O    年    月    日


